
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親職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
一、 依據： 

（一）家庭教育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（二）教育部 110 學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。 

（三）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行事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加強親職教育，有效及系統化的提升父母親的親職效能及教養品質。 

（二）以學校為中心，推行親職教育活動，提升家長對學校的認同，增進學校、 

家長及教師間的聯繫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本校輔導室 

五、辦理方式：採用線上會議室及親師遠距座談 

六、實施對象：本校教職員工、學生家長及教育志工團隊。 

七、實施內容： 

（一）親職教育專題講座 

1. 遠距軟體：GoogleMeet 線上會議室。 

2. 講座主題：網路成癮預防與教養。 

3. 主講人：簡宇卿心理師(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 

（二）班級親師座談 

  1.遠距軟體：GoogleMeet(四到六年級年級可使用各班 Classroom；一到三年級教

師可使用 GoogleMeet或其他遠距方式） 

  2.座談內容； 

(1)推舉主持人(學生家長) 

(2)教育政策宣導 

(3)課程計畫及班級經營計畫說明 

(4)討論事項及意見交換 

八、活動程序： 

時  間 活動內容 人員 地  點 
08：50 
｜ 

09：00 
線上登錄 輔導室工作團隊 

GoogleMeet 

09：00 
｜ 

09：10 
校長及家長會長致詞 

李國明校長 
詹鋐浚會長 

09：10 
｜ 

10：30 

親職教育專題講座 

講題：網路成癮預防與教養 
簡宇卿心理師 

10：40 
｜ 

12：00 
班級親師座談 各班級導師 

各班遠距 
教室 



九、經費來源：110學年教育優先區親職教育活動計畫研習經費。 

十、預期效益：達成計畫之目的，並利用辦理親職教育活動的機會，增進家長對學

校辦學及經營理念的了解，以及對社區資源的動員，在活動中促進

親師生三方面的溝通及交流。 

十一、附註事項： 

(一)全程參與親職教育專題講座之教師並於留言處簽名核予 2小時研習時數證明。 

(二)因活動辦理當天為例假日，故全程參與的教師得於活動日後 1年內補休 3小

時，工作人員及各班導師補休 4小時，惟補休期間課務自理。 

十二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輔導組長：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